关于成立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的政策解读
日前，《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玉政办函〔2021〕77号）印发，根据政务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现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全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成立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机构，推动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起草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自治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桂政办函〔2021〕22号）
三、起草过程
2021年10月玉林市教育局编制完成初稿，并于2021年10月8日印发了《玉林市教育局关于对〈关于成立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函》，向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编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部门征求了意见。根据各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对《关于成立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完善了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最终形成了送审稿，2021年10月27日以《玉林市教育局关于成立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请示》（玉市教报〔2021〕117号）报市政府审定。
四、主要内容
正文由三大部分组成。正文主要内容为：
（一）明确了玉林市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

（二）明确了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三）明确了玉林市玉林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规则及其他事项。







